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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Suoxinda Holdings Limited
索信達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80）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索信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關
股份發售（「股份發售」）及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有關變更所得款項用途之公告（「二零
二零年變更所得款項用途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九日及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十一日有關收購深圳銀興智能數據有限公司（「深圳銀興」）股權之公告（「二
零二零年收購事項公告」）以及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除文義另有界定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應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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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經扣除上市開支後，本公司自股份發售籌集的所得
款項淨額總額約為104.0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未
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2百萬港元（「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董事會已議決按如下
方式變更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業務目標

招股章程披露的 

所得款項淨額分配

於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三十日 

已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的經修訂分配

所得款項 

淨額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強化及擴大數據解決方案組合，通過不斷吸納

及挽留優質人員以及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組

合以挽留僱員 20% 20.8 20.8 — —

提升銷售及營銷措施，包括企業品牌建設活動

（附註） 20% 20.8 18.6 2.2 2.2

發展金融人工智能實驗室、展示中心及辦公室

設施（附註） 35% 36.4 32.9 3.5 3.5

潛在策略性收購事項以補充內生增長（附註） 15% 15.6 2.1 13.5 4.5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10% 10.4 10.4 — 9.0     

總計 100% 104.0 84.8 19.2 19.2
     

附註：  誠如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相關業務目標的建議時間表為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基於下文所述之理由，上文所載之所有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之使用建議時間表延長
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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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及裨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潛在策略性收購事項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3.5

百萬港元。過往，本集團積極審慎地尋求策略性收購機會以增強本集團長期增長並提
高對股東的回報。誠如二零二零年收購事項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收購深圳銀興56%股權，該公司專注於為企業客戶提供基於Hadoop的大數據平台的
專業資訊科技服務。於本公告日期，儘管經過本集團的努力，但尚未物色到董事會認
為對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有利的新的合適收購目標。

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董事會議決重新分配用於潛在策略性收購事項的約9.0百萬港
元（「重新分配所得款項」）以補充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作一般企業用途。董事會認為，
有關重新分配將使本集團在現金流量管理上享有更大彈性，使其擁有更多財務資源
可供支配。誠如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實現顯著的
業務增長。本集團的僱員數目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704人增加至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的965人。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擬將重新分配所得款項主要用於(i)向本集團的供應商採購；及(ii)支付因僱員數目
增加導致的額外營運開支。因此，董事會相信重新分配可使本集團有效使用其可得資
金以滿足其營運需要，並符合本集團的現有業務需要。

重新分配後，約4.5百萬港元將保留作收購用途。本集團仍計劃通過潛在策略性收購機
會實現業務的長期增長，而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合適收購目標。此外，潛在策略性收購
事項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之使用建議時間表已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長
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認為，考慮到本集團需要更多時間物色潛在策
略性收購機會，該時間表在現行情況下屬更切實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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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加強銷售及營銷，以及發展金融人工智能實驗室，展示中心及辦公室設施的未動
用所得款項的建議使用時間表亦將延長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乃主要由
於(i)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四月至十一月期間減少品牌活動，因為此期間內本公司的股
份交易暫停；及(ii)誠如二零二零年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原本擬
於深圳海納物業發展金融人工智能實驗室、展示中心及辦公室設施。然而，由於未能
達成完成收購海納物業之其中一個先決條件，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終止
與相關賣方收購海納物業。其後，本公司在深圳市鹽田區另尋地點建設金融人工智能
實驗室，且相較於海納物業，所涉及的相關發展成本較低。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將繼續就相關業務目標使用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

董事會認為，鑒於上述原因，上述重新分配及延長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之使用時間表
將有利於本集團長遠業務發展，亦是對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更恰當的利用。董事會進
一步確認，招股章程所載本集團的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董事會認為，變更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且符合本集團及股
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承董事會命 

索信達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宋洪濤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宋洪濤先生、吳輔世先生、吳曉華先生、
林俊雄先生及王靜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涂新春先生、張雅寒女士及喬中華
教授。


